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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双方争议的事实基础，离开了证据的审判就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证据的使用过程体现在质证和辩论之上，只有

对证据进行充分的质证，对所反映的事实的真伪经过多轮辩

论，才有可能使法定事实接近客观事实，来确保公正判决。 

众所周知，我国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审判制度采用的是究问

式，也称为法官中心式，就是法官依职权对双方当事人发问

来调查事实，必要时由法官直接调查取证。这种制度能充分

体现法院的权威性，但是因为没有质证和辩论体制，判决结

果往往事与愿违。我国在八九十年代颁布和修订了《民事诉

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审判制度有究问式转变成了在法

官控制下的辩论式制度，这种制度确立了质证体制，即当事

人的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但是诉讼

法规定辩论在质证阶段之后，而且辩论的实质是阐述自己的

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来确定案件事实和适用什么法律来解

决争纷，几乎不涉及单个证据问题。 海洋法系的审判采用自

由辩论式制度，辩论是质证的一种方式，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往往一个关键证据要经过多次开庭反复辩论，直到辩论理

由彻底穷尽为止。现在有些法院试行“一证、一质、一辩”

的审判办法就很接近自由辩论方式，它是甄别假证最理想的

办法，能很好的堵住粗线条审判方式的漏洞。 辩论权应该贯

穿于整个诉讼过程，除特别程序外，在第一审程序、二审程

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应当贯彻辩论原则；辩护权承载于



包括法律文书、庭审笔录还应该包括证据及质证意见等上面

；辩护权可以就实体问题进行辩论，也可以就案件的程序问

题进行辩论。 辩论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民事

诉讼法规定的辩护原则，是建立在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基础

上的。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应当陈述事实和理由，提出证据

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是正当的；被告有权就原告的诉讼请求

提出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和答辩，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

否合理；第三人也可以就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和事实

根据。当事人借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行使辩论权

的范围有四个方面：首先对全案证据发表综合意见，对关键

证据发表专门意见；其次可以对案件的实体方面进行辩论，

如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主体权利是否受到侵

害，侵权的范围如何等；再次可以对适用法律进行辩论，指

应适用什么样的实体法解决纠纷，以及适用实体法的何项条

款解决纠纷；最后可以对程序法上的争论进行辩论，如当事

人是否正当，法定代理人是否合格，诉讼代理人有无合法委

托和授权书等。 辩论权的形式主要是集中在法庭审理阶段的

言辞辩论，另外一个方式是书面辩论，如诉讼开始时原告提

出起诉状和被告提出答辩状，庭后提交的代理词辩护词等法

律文书。 充分保证当事人的辩护权是审判理念的升华，哪种

割裂质证和辩论，以法官职权为中心的做法无疑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从证据质证到证据辩论是质的飞跃，是步入审

判和谐化的必由之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